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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与反思
□张光芒

作家应理直气壮地做
时代进步的推动者

□何建明

城市文学的崛起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

现和城市化进程的急剧推进，越来越多的文学创
作倾心于表现城市生活，反映城市人心态，挖掘人
与城市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当代城市文学蔚为大
观的文坛景观。这些创作传达出的是新的社会文
化转型与现代城市之人情世态的巨大变迁，其文
化意蕴、价值指向与审美选择也较以前显露出许
多质的新变，因之使得“城市文学”这一文学样态，
无论在内涵外延，还是在当代文学史版图中的位
置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进入新世纪十余年以来，城市与城市文
化的强大吸附力愈加凸显。另一方面，相当一批
70年代和80年代出生的作家，从小就生活在城市
中，农村生活体验与乡土记忆本来就少之又少，如
果对于中国乡土社会与中国文化传统再缺乏足够
的认知兴趣和探索欲望，那么很自然地，他们的创
作较之60年代及以前出生的作家，就会有更大的
比例属于城市文学的范畴。它们以都市情感叙事、
都市女性文学、职场文学、白领文学、青春写作、成
长叙事、城市底层写作等形式广泛地存在着，在海
量的网络文学创作中，城市文学亦占据了很大的
比重。在今天，城市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尤其是文
化人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
文学在今天的文坛上也已经是数量最为庞大、创
造力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

城市文学还是都市文学
——并非可有可无的概念辨析

无论如何，这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
大的转折。面对这一转折，我们不仅需要重估城市
文学类型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也需要在研究
角度和文学史思维模式上有所突破和更新。在研
究界，“城市文学”这一概念一般都与“都市文学”通
用，两个概念基本上可以随时互换。但仔细辨析，我
们会发现，二者在语义上的侧重点颇有差异。

其一，“都市”特指大城市或者都会，而“城市”
的范围就大得多，不仅包括大城市，也自然包括新
兴的中型城市和小城市。9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
新兴城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线四线城市，就不
宜以“都市”称之。这样一来，“都市文学”这一概念
的涵盖性就不如“城市文学”的说法。

其二，“都市文学”的说法更加强调都市味道、
都市感觉、都市心态和都市神韵，也就是说更加侧重
于都市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描摹，因之很多的都市文
学其实就是市井小说、市民小市民题材创作等。而

“城市文学”的说法更加强调城市之政治、经济、文化
的整体性，更加侧重于对城与人的关系、城市化进
程与人性嬗变的关系的挖掘。从这一层面上讲，考
察当代文学的现状与走向时，“城市文学”的概念较
之“都市文学”也有着更多的合理性和针对性。

如果说在过去城市文学的地位无足轻重的时
候，不太有必要去在意概念如何命名；那么在今
天，当城市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偌大的存在的时候，
就很有必要进行理论的正名了。

当代城市文学的空白期与先天不足

关于概念的辨析并非可有可无，更为重要的

在于可以借助它考察当代城市文学创作是怎样在
实践中为自身赋予文化内涵，并建构起自身的审
美形态的。假如我们从广义上来理解城市文学，即
把以城市为描写背景，以城市生活为创作题材的文
本都视为城市文学的范畴，那么，当代文学伊始就有
了城市文学的雏形，那就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
间》。故事虽然合理地同时也是小心翼翼地表达了

“我”对于体验城市生活的愿望和对于城市情调的
向往，但小说提出的核心命题——“我们是来改造
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却也最早
地流露出了当代作家对于城市生活的审美态度，
即城市是一个与我们对立的“他者”，处处充满了资
产阶级陷阱的“他者”。如果说在《我们夫妇之间》
中，北京城是一个“他者”，那么在《霓虹灯下的哨
兵》中，大上海则更像是一个“敌人”，它用资产阶级

“香风”恶毒地侵袭着人们。闪烁的霓虹灯成为城市
的对应意象，一种被妖魔化的审美意象。在《青年一
代》等其他涉及到城市背景的许多创作中，城市往
往被想当然地视为人性堕落之地和罪恶的渊薮。

显然，仅仅以城市为表现对象而缺乏理性的
现代城市意识还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
学。城市文学的发达需要作家不只是把城市作为
故事展开的背景，更要以现代性的视野把城市视
为一个完全敞开的审美空间，一种复杂而不可逆
的客观存在，一种有机而多元化的文化母体。从这
个意义上说，不仅新中国成立后30年城市文学付
之阙如，到了整个 80 年代，亦是乡土文学一枝独
大，城市文学则因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弱步缓行。

这时期，作家审美主体的现代城市意识虽然
未能全面建构起来，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
表现在三个层面上。其一是城市文化意识的觉醒。
以陆文夫《美食家》等为代表的市井小说对于市民
社会的表现具备了文化的自足性，让读者感受到
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不过，这类创作在某种程度
上更多地带有地域文化的色彩。其二，作家主体开
始热情地投入到现代城市结构之中，成为现代城
市文化的观察者和描摹者。像刘心武《王府井万花
筒》《钟鼓楼》《四牌楼》《风过耳》等创作倾听现代
城市文化的脉动，及时地捕捉并传达出城市生活
深处的嬗递过程。其三，作家主体开始突破乡土经
验限制，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最初体验者和传达
者。像徐星的《城市的故事》《无主题变奏》和陈建
功的《卷毛》等都能够从人物心理的层面揭示出城
市文明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成为80年代城市文学
中对青年人最富有感染力的文本。

当然，从现在来看，80年代城市文学所表达的
现代城市生活及其隐含的现代城市意识显然不够
丰富深微，缺乏震撼人心的审美力量。不过这不能归
咎于80年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远远不够发达，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尚且有“海派”、有张爱玲影响
深远的都市文学创作，80年代的城市化至少比半个
世纪以前发达。追根究底，这与作家主体审美精神
的欠缺有关，也与80年代乡村与城市的二元结构

以及中国乡土文化的强大传统的潜在制约有关。

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实绩

饶有意味的是，较多的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
学的出现恰恰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关于“人文精
神失落”的大讨论之后，也许与人文精神一并“失
落”的还有那宏大叙事传统、理想主义情结以及乡
土道德逻辑，这反而有利于作家以新的姿态面对
现代城市文明与迅疾变化的城市生活。

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崛起首先表现在对
于城市生活自身逻辑的发掘，以及在此基础之上
对于城市文化母体之主体性的重构。在王安忆的

《长恨歌》中，“上海小姐”王琦瑶一生沉浮起落的
悲剧命运始终与上海这个大都市的大小变迁发生
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作家既是写人物的命
运，同时也是在塑造着一座城市的性格，主人公成
为城市生活逻辑的一个环节。王安忆的另一部长
篇《启蒙时代》写的恰恰是反启蒙时代的故事，作
家使用“启蒙时代”的说法并非出于反讽的艺术匠
心，而是试图通过小说的叙事来强化这样的信念：
城市生活自身以怎样的逻辑潜在地决定着主人公
的成长轨迹，城市的性格怎样启蒙和塑造了人物
的性格。

其次表现在对于现代城市生活之价值重构功
能及其与人性嬗变之关系的发掘。如果说《启蒙时
代》描写的是反启蒙时代的生活，那么盛可以的

《道德颂》叙述的则恰恰是一个反道德的故事。一
场貌似不伦的婚外恋与交缠其中的复杂的情感纠
葛，因其现代城市生活叙述的真实感和深厚感，给
人以价值观上的新冲击和震撼。显然，“道德颂”亦
非对于道德价值观的反讽，而是细微地传达出道
德解体时代叙事伦理的新动向与人性迷惘中新的
价值旨归。在这方面，被称为“新都市文学代表作
家”缪永的《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等作品均有不俗
的表现。

再次，越来越多的作家不仅将笔墨深深地扎
根于城市生活的土壤，而且竭力上升至“人化的城
市”层面上去发掘“城市之心”，综合性、立体性地
展示现代城市的精神状貌与城市性格。像叶兆言
笔下的南京、丁力笔下的深圳、慕容雪村笔下的成
都、朱文颖笔下的苏州、徐则臣笔下的北京等等，
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而且在世情流变中
被赋予了鲜活的文化个性与气质。在这里，城市
不再是人物活动的场景，城市生活也不复是故事
展开的背景，城与人在特定的时空中被交融在一
起了。

另外，不同作家的创作从社会文化不同的角
度对于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层面、各种新型
的城市人心态以及精神状态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开掘，像《蜗居》这样的创作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
城市生活方式某些层面的本质。这与前三个方面
共同显示出90年代以来城市文学的创作实绩。

城市文学的痼疾及其发展瓶颈

当我们充分肯定当代城市文学的创作成绩的
时候，却不能不看到，从整体上来看，它已经陷入
了一个发展的瓶颈之中。当下城市文学数量上的
众多乃至某些城市文学在市场上的繁荣，绝不意
味着它在创作质量、审美品格和思想成就上也成
为最令人瞩目的一个文学种类，甚至相反，它们之
中较少有作品能够跻身于一流文学之列。就拿历
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来说，其中比较严格意义
上的城市小说仅占十分之一的样子，而可称为乡
土小说的作品则要占到近一半的比例。

另一方面，在当代著名作家行列之中，除了王
安忆等极少数作家致力于城市文学创作外，大部
分作家以乡土文学见长，近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
或者影响较大的作品也多为乡土创作或历史题材
创作。那些出生于50年代、成名于80年代的知名作
家本来就是以乡土文学或其他题材创作起家，他们中
有些作家并没有因为近年来城市化的急剧推进带
来了社会文化的巨大转型，转而面对新的生活形态，
深入新的生活领域，探索新的审美命题，而是更倾向
于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写作，当把自己过去的生活
积累与生命体验挖掘殆尽之时，宁愿转向历史题
材，也不愿深挖新的城市现实。这也是80后作家
成为当代城市文学创作主力军的原因之一。

城市文学发展陷入发展的瓶颈还有着更为内
在的根源，这在价值立场、审美观念、人物塑造及
文化内涵上有着一系列互为因果的表现。

在价值立场上，潜隐着“乡土”高于“城市”的
痼疾。当代文学创作始终没有完全摆脱民粹主义
思潮的影响，有些作家对于民间立场的坚守和对
于乡土文化的弘扬不无偏执的成分，甚至借此保
持自己道德上的优越感和立场上高不可攀的错
觉。新时期以前对于城市的那种妖魔化的想象方
式固然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城市文学，即使在新
时期以后，把城市作为他者的审美思维方式仍然
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只不过是把带有政治意味
的“城市——他者”，置换为文化意义或者伦理维
度上的“城市——他者”。这在80年代以乡村与城
市的交织和碰撞为题材的创作中尤其明显。在90
年代贾平凹的《废都》中，城市意象也被先在地赋
予了颓废的意味，不逃离它就难以守住灵魂。张炜
的大多创作都让人联想到其“从城市回归葡萄园”
的小说结构和“融入野地”的价值指向，这在他本人
的创作中也许是丰沛的生命力的来源，但在客观
上却对于开掘城市题材起到了无形的阻碍作用。

在审美观念上，存在着“城”大于“人”的痼疾。
当我们谈到现代乡土文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
的是鲁迅笔下的阿 Q、祥林嫂和沈从文笔下的翠
翠等，而谈起海派文学，我们首先想起的也许是十
里洋场，是夜总会，其中的人物形象则模糊不清，
这是现代时期乡土文学成就高于城市文学的一大

表现。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
形象则是生于黄土地的孙少平，是高粱地里的戴
凤莲，是白鹿原上的白嘉轩；在城市文学中这样鲜
活的人物形象难得一见。人们更多的是看到那一
排排的高楼、各式各样的咖啡厅、形形色色的街心
花园等等，人被淹没在城市潮流之中。对于《长恨
歌》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王安忆曾在一次访谈中
说：在《长恨歌》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
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
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在“城”与“人”的关系
上，王安忆的小说叙述实际上比较好地把握了二
者之间的平衡，但在更多的作家那里，则表现出只
见“城”不见“人”的重大缺陷。

在人物塑造上，表现出“类型”重于“个体”的
痼疾。只见“城”不见“人”的问题并非在人物形象
塑造上吝啬笔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倾向把“城市
人”类型化和状态化，不能从个体的哲学层面上挖
掘对象主体的独特性与性格的内在逻辑。莫言近
日在一次访谈中反复强调自己“住进楼房却做不
了城市人”，这其实就流露出一个长期从事乡土写
作的大作家对于“城市人”的潜意识里的偏见。再
如，当前许多城市文学热衷于描写中产阶级形象
或者“小资”形象，其小说叙事表现出一种基本形
态，即对细节的关注已经远远超过对人物内心的
刻画，所谓“喝鸡汤的女人是月婆子，而喝卡布基
诺的则是幽幽的、孤独的、不再言说的现代都市女
性”。邱华栋就坦言他的写作非常注意以90年代
城市标志的一些细节来填充作品，比如大饭店中
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
滚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尽量予以凸现，并为
自己的作品“保留了城市青年文化的一些标志性

‘符号’”而颇感自得。符号化、类型化之下，城市
人形象也便失去了真实鲜活的生命力。

在总体的文化内涵上，呈现出“城市想象”低
于“生活现实”的痼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
在谈到城市文学时，特别强调：“一个真实的城市是
无法书写的，今天的真实明天就不复存在。”惟其如
此，需要城市书写者能够展开审美想象的翅膀，“创
造一座永恒的城市，与真实的城市交错、重叠，比纪
念碑或者史书都能更好地重现城市的往昔和历史”。
然而，面对瞬息万变的城市生活，一些作家并不能
超越变化中的生活，只能对城市生活进行单一化
甚至是概念化的想象。比如，90年代以后城市小说
创作先后涌现出一大批以欲望为叙述核心的作
品，“欲望”二字仿佛一夜之间成为城市文学叙述与
文学消费最为醒目的主角，像《欲望别墅》《欲望旅
程》《欲望之路》《欲望的旗帜》《欲望的城市》《欲望
的尽头》《欲望的火焰》等等，这些文本对欲望主题
的追逐往往聚焦于欲望现象的表层，难以真正抵
达城市生活的本质。大量的网络文学，尤其是玄幻
文学、穿越小说等形式，也往往被人们视为城市文
学的一部分，但它们的想象更为远离现代城市生
活的真实，更是低于城市生活的城市想象。

总之，我们的文学如果要保持与迅疾变化着
的生活同步发展的关系，我们的审美如果要与时
俱进地把握最为敏感的时代神经和文化脉动，我
们的创作如果要真正矗立起属于新世纪的美学大
厦，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文学所能达到的
审美高度、生活深度和思想震撼力。从这个意义上
说，当代城市文学如何突破痼疾完成蜕变，不能不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在当今社会上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似乎
谁与政府作对，与时代唱反调，谁似乎就是“英
雄”。尤其是近一两年网络上呈现的这种现象更
为突出，好像谁骂执政党、骂官员、骂跟共产党走
得近的人和事，谁就是救世主。那些传谣言起劲、
无端攻击他人者仿佛成了正义与道德的“主宰
者”。他们的不分青红皂白、颠倒是非的行径，一度
让善良的人们分不清是非真假。在文学界也有类
似的现象：那些打着所谓的“批判”幌子的、以一饰
面地在挖空心思丑化共产党形象、丑化执政者、丑
化民族形象、丑化当代人民的作品，似乎异常吃
香，“评论家”和“媒记”们纷纷为之喝彩，捧到天
上。相反，谁要是正面讴歌党、讴歌改革开放、讴歌
人民群众，却被明里暗里贴上“广告”和“吹鼓手”
的标签，即使再好的作品也会被挤出“评论视线”。
许多年轻作家和网络写作新手，由此以为这就是
今日之中国的文学大趋势，便跟着模仿，频频抛制
那些低级、粗糙的“擦边球”作品。于是乎在公众的
阅读感觉中，中国当代文学怎么会都是些“乱七八
糟”的东西，而难见几部提气、有中国气派和中国
精神的作品？我想这样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文学
界和广大作家应当有所反思和清醒。

其实在文学界对作品内容的评价和考量时，
常常有一把尺子在一些评论家的心头放着，这就
是所谓的“批判”的还是“歌颂”的。照理，我们的
文艺路线和文艺方针早已再清楚不过地一次次
告诉广大作家要写那些能点亮民族奋进精神、燃
烧民众进步激情的作品，客观而生动地表现时代
进步和人民群众在这样的历史进步中所呈现的
精神风貌，然而在真实的文学现实里，许多写时
代进步、写民族精神、写人民风貌、写共产党正面
形象作品的作家，其实内心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压
抑感——因为写这类作品，时不时、冷不防地被
人嘲讽“又是主旋律”、“宣传广告”，作品即使再
有社会正面影响力，甚至无数次感动了亿万人
民，最后你最多也只能落个暂时的“好作品”。过
不了几天，当“评论家”们再度进行总结和论述
时，这样的作品便会早早地进入了文学冷宫。取
而代之的是那些“圈内”认可的丑化现实、丑化时
代、丑化人民和执政者形象的作品，便成为一些
人久念不烦的“经典”了。

在与一些年轻作者的接触中，他们对此很有
忧虑，有位曾经写了不少反映时代主旋律作品的
青年作家，这些年突然改辙换车，专门写些“乱七
八糟”（他自己的语言）的东西。当问他为什么会

这样时，他坦言：过去写时代风貌、写讴歌性作
品，让我获得了不少社会和公众给予的荣誉感，
但在文学圈内我却异常孤独，因为没有人或者极
少有人真正来为我的作品“捧场”，倒是在评奖、评
论等场合时被莫名其妙地“乱场”和贬掉的事常发
生。这位年轻作家的境遇其实在文学界并非一
人，我们应当着实重视。对一个独立的作家而言，
写什么和怎么写，完全是个人的事。然而，对整个
时代的文学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就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任意胡作和可以错误引导的事。如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所
讲的那样，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与宣传思想工
作一样，应当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

壮大主流意识，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并
非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件关乎到时代发展、民族
进步、人民幸福与否的大事，而且是需要千千万
万的相关人士踏踏实实去行动并为之努力奋斗
的大事。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什么？当然是党
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人民群
众在这个建设事业中所表现出的进步与风采。毫
无疑问，我们文学的责任，应当把笔和情感倾注
在这个点上，力求去表现这种进步事业中的那些
生动的、精彩的、曲折的、表现出多种形态的人和
事。自然，文学首先应当在这种表现过程中更多
地去关注那些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人和事。这
是我们的基本责任。写主旋律的目的，就是为了
给人民和国家提供正能量。这样的优秀作品，所
起的作用自然也是时代进步的推动力，鼓励多出
这样的作品无怀疑可言，且值得大张旗鼓的为之
叫好。无论文学艺术如何具有独立性，一个时代
的作家，就有历史赋予的社会责任，客观真实地
反映所处时代的进步，这是这个时代的作家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地感受着巨大的精神文明进步和巨大的物质文
明进步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现实变化，谁有意漠视
和忽略它，其本身就不符合文学精神和文学本
质，更不会是具有基本正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的当代作家。以深怀感情、以精湛笔墨、以饱满精
神、以公正心态去颂扬和讴歌时代的进步，应当
是我们所有作家尤其是新一代中国作家的基本
任务，所有参与担当这一任务的作家尤其是年轻
作家应当为此感到光荣，就像千古以来我们的文
学穷尽无数赞美之辞去赞美我们的母亲和我们

的爱情一样，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参与讴歌赞美这
个时代进步有什么不对或不好的地方！文学界尤
其是评论界及相关部门，应当给予那些积极参与
和倾情为时代进步而努力抒写的作家们鼓与呼，
充分的、实事求事的肯定和正确评价这样的作品
也是一种文学担当和文学责任。有什么原因和理
由不呢？人民在期待这样做，文学史也在期待这
样客观公正地做。

要想当好时代进步的推动者，就像一个杰出
的绣娘一样，你起码得有“两刷子”。进步的东西
常常已经在那里闪闪发光了，你没有更光艳的彩
笔怎能让发光的东西更加光芒呢？弄不好反而让
发光的东西变得平庸乏味。放下身段，积极投入
火热的现实生活；接好地气，实实在在地拥抱生
活；善于观察思考，清醒而独立地过滤生活……
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夫，尤其是年轻作家更应当
怀有热情、激情、真情地去看待和深入生活。同时
要炼就过硬的、精细的、高超的写作本领，这样才
有可能创作出与时代进步相融合、共振的优秀作
品，尽力防止那些浮浅的、粗糙的、图解和广告式
的“宣传报道”作品。文学就是文学，表现时代和
社会进步的文学，通常远比那些批判和抨击社会
丑恶现象的作品要难写得多，这就更需要作家的
耐心和耐力，这与攀登高峰一样，当你流尽汗水、
用尽全力登高望远的那一刻，你才会感受到“一
览群山”的惬意和成就感。

表现时代进步并非一定都是正面题材和正
面反映的作品。中国是个转型期国家，当今社会
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反思、省悟和需要努力去纠正
的东西，甚至有些必须去无情地批判和揭露。这
当属于文学另一种表现时代进步的责任和需要。
作家具有批判意识和批判精神，十分可贵，同样
应当坚定地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需要注意的
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思想和创作视野，一定要有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的认识和分析，包括对
一些现象的认识和分析，尽可能地应当客观、全
面、深刻和理性。能够站在民族发展和时代进步
的高度去认识问题、分析事物、看待现实，这样我
们的作品就可能会更贴近真实的生活本质，更容
易被时代所接受，也就更有了文学的价值。

文学对时代的担当，其实就包含了更多的
对推动时代进步的责任。无论你是高歌还是低
吟、无论你是小曲还是协奏，只要你心怀真
诚、情自善心，伟大的时代都会微笑地将你高
高托起……

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文学史家开始着力发掘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群”，
梳理出了如“贵州诗人群”、“白洋淀诗人群”，以及以有着明确指称的作家群体做
支撑的“京味儿小说”、“百花文学”、“学者散文”等概念。自1990年代以来，地域文
化研究兴起，以地域文化视角观照文学成为一时风气。一方面是地方文学史的撰
写，一方面是批评家纷纷以地域命名。1990年代以来的作家集合，出现了文学创作
上的陕军、晋军、豫军、湘军，黑龙江作家群、江南作家群、山东作家群，以及西部文
学、河北“三驾马车”等名目，近来又有广西三剑客、甘肃儿童文学八骏、河北四侠
等说法。这种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宣传地方文学为目的竞赛式推出作家群的做
法，有时难免会无视作家在成长路径、知识背景、写作方式、审美特征等多方面的
不同，强行将其打包着色，贴上标签。以作家出生的年代或所处的年龄段为尺度划
分大致的作家群体也成为近年来作家群命名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的是作家群体
成长的共同的时代语境对其创作的影响。如果说时代语境是作家群赖以形成的大
气候，那么每一个作家个体赖以长成的小气候则千差万别，因此，各自的创作追求
也很难用一个强调时间维度的命名来概括。“作家群”标签的背后凸显的是文学史
研究的焦虑和对文学生存境遇的焦虑。

从文学史的事实看，命名一个作家群有很多角度，可以是地域的、家族的、代
际的、社团的、作者身份的，也可以是思潮的、文体的、审美特征的、期刊杂志的；一
个作家群的形成有很多方式，有的是事前有意识建构，有的是无心插柳的自然形
成，有的则是文学史家的事后追认。无论从哪个角度命名，以何种方式形成，其得
以成立的根本都在于其中的作家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思想文化倾向的一致性。自

“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面临着时代提出的各种问题，大而言之，有“五四”时期的
启蒙问题、30年代的革命问题、40年代的救亡问题，这些方向性问题又进一步衍生
出很多领域性问题、枝节性问题，都要求文学以自己的方式作出回答。有着不同思想
倾向、文化趣味的作家为了解决时代问题，以作品提出自己的现代性方案时，经常聚
而为类，分而为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号召起了乡土小说家的群集。徐志摩等有
着西方思想文化背景的绅士诗人们则组成了新月派诗人群体。沈从文、朱光潜等远
政治亲人性，希望重建民族性格的一群集结为20世纪30年代影响极大的“北方作家
群（京派）”。茅盾以政治、经济和阶级分析介入时代进程的创作路子引领着专注社会
剖析的青年作家们聚集。当救亡成为对文学部门的最紧迫召唤，20世纪40年代作家
们便因不同的创作思想集结，出现了以《七月》和《中国新诗》杂志为核心的诗人群。

对于百年前的接受者而言，“五四”新文化存在于两个层面：一是“五四”阐扬
的基本的现代人文理念，如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尊重个体的观念、人道主义、进化
论、妇女解放的观念等，这是五四新文化的最大公约数，为知识者群体所普遍认
同、接受。二是“五四”时期输入的某种具体思潮，这些思潮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
案分别为某一知识者群体引进、接受、宣传、遵奉，很多人甚至成为某种主义（ism）的
信仰者。“五四”知识者在他们共有的基本理念基础上，做出了各自的精神选择，并且
以此为根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周策纵指出，“五四”知识者当从与传统秩序的一致
敌对转入寻找正面解决方案的任务时，他们便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模型。因此，
1919年以后，新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就与日俱增，以致在以
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分裂。确实，“五四”新知识分子在破旧上取得了一
致，但在立新上则由最初的相通而日趋转向严重的歧异。“五四”运动分裂之后，由于各
自的精神选择不同，新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及社会实践一分为三：一是转向主张以革
命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这一方案在俄国革命的刺激下，于20年代之后为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并付诸
实践；二是坚守“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坚持启蒙主义的话语实践，并以此方式介入社会改造；三是发展了

“五四”时期的自由主义理念，将“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和自己的内心要求结合起来，在话语实践和社会实
践中持守理性精神和人性立场，着意于经营“自己的园地”。三种实践方式塑造了新知识分子三种不同的精
神取向，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三种并行不悖、影响深远的精神传统。

新时期很多作家在思想解放和重回“五四”思潮的感召下，自觉地对历史做出严肃的反思，以
笔为旗，参与到新启蒙运动中。另一些作家对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等宏大思考不感兴趣，相
反，透过“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在人心、人性、生存、生命的深处探险却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新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丰富活跃，为不同作家群的形成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但可惜的是，思潮的线
性演进似乎遮蔽了作家群的条块分割，当然，目前对当时作家群体的文学史挖掘也非常不够，如学
术界对以巴金为代表的“新时期随想作家群”的忽视就是一例。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文学不可谓
不热闹，但思想文化的后现代状态恰恰冲击了作家群形成的可能，后现代文化的多元论实质上否定
了普遍真理、普遍价值和人类共同命运的空壳的多元论，不是面对人类共同问题时思想文化倾向上
的真正差异，因此，人们热衷于人为打制各种作家群，为后现代文化添上了又一道风景，但只是徒
增文坛的热闹，与真的作家群无涉。


